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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 

 

 
 
目的  
 
.  本文件綜述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委員就
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 (下稱 "普通科門診協作計劃 ")及就
慢性疾病管理推行的另一項公私營協作措施，即天水圍普通科

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 (下稱 "天水圍協作計劃 ")(亦稱為 "天水圍基
層醫療合作計劃 ")所提出的關注。  
 
 
背景 

 
2.  在 2008年進行的醫療改革第一階段公眾諮詢所反映的
意見包括，社會各界普遍贊同落實加強基層醫療服務和推動公

私營協作的醫療服務改革。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自 2008年
起已推出天水圍協作計劃，目的是試驗公私營協作的模式，並

為長期病患者增加在天水圍區提供的普通科門診服務。在該計

劃下，天水圍區內病情穩定及需要在公營普通科門診診所接受

長期跟進治療的特定慢性疾病 (即高血壓及糖尿病 )病人，可選擇
接受由區內私家醫生提供的門診服務。參與天水圍協作計劃的

病人可選定一名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以接受下列服務： (a)每
年合共最多 10次診症，包括最少 6次慢性疾病的跟進診症 (診症的
時間約每兩個月一次 )，以及偶發性疾病的額外診症； (b)由醫管
局根據普通科門診藥物名冊及既定指引提供的治療慢性疾病藥

物，治療偶發性疾病的藥物則由私家醫生提供；及 (c)按私家醫
生轉介，由醫管局提供的一般病理學測試及放射診斷服務。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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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計劃的病人應向私家醫生繳付的費用與公營普通科門診診所

收取的相同 (即每次診症 45元，已包括藥費 )，而醫管局則就每次
診症向參與計劃的私家醫生支付125元固定診金。  
 
3.  因應對公營普通科門診服務的需求隨着人口老化和慢

性疾病有日漸普遍的趨勢而不斷增加，並參考如天水圍協作計

劃等其他類似措施的經驗，行政長官在 2014年施政報告中公布
在 3個地區 (即觀塘、黃大仙及屯門 )推出普通科門診協作計劃。
當局邀請病情穩定，並在公營普通科門診診所接受治理的高血

壓 (或附帶高血脂症 )病人參與計劃。每名病人將接受下列服務：
(a)每年可享有 10次資助門診，包括 4次跟進慢性疾病病情及 6次
治理偶發性疾病； (b)在每次就診後，即時在私家醫生診所獲配
治理其慢性疾病病情及偶發性疾病的藥物；及 (c)經參與計劃的
私家醫生轉介，接受由醫管局提供特定的相關化驗和X光檢查服
務。參與計劃的醫生會就每次慢性疾病治理收取 320元的服務
費，並就每次偶發性疾病診症收取 238元服務費 (兩者均包括由
病人繳付的醫管局普通科門診收費45元 )。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4.  事務委員會曾分別在 2008年 4月 14日及 2014年 2月 17日
的會議上討論天水圍協作計劃及普通科門診協作計劃。委員的

商議工作及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公私營協作措施的成效  
 
5.  部分委員對推行公私營協作計劃持強烈的保留態度。他

們認為醫療方面的公私營協作發展缺乏方向。鑒於醫管局近年

所推出的慢性疾病公私營協作計劃都是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
他們關注到這些措施是否有助於全面照顧病人，特別是患有超

過一種慢性疾病的病人。政府當局表示，由於現時醫護人手短

缺，加上地方不足，醫管局在擴展服務以應付因人口老化而不

斷增加的門診需求方面，正面對不少困難。公私營協作計劃除

了能紓緩市民對公營普通科門診服務的需求外，亦有助在家庭

醫生概念下推動長期的病人與醫生關係，並在較長遠而言，透

過善用私營界別的資源，分擔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  
 
6.  由於許多並無迫切醫療需要的病人會於公營普通科門

診診所不開放的時間到急症室求診，有委員認為醫管局應鼓勵

更多參與公私營協作計劃的醫生提供 24小時服務，讓參與計劃
的病人可由私家家庭醫生治理，並因此紓緩公營急症室服務的

沉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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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率  
 
7.  有委員認為天水圍協作計劃的反應不大理想，質疑 3個
試點地區的普通科門診診所病人及執業的私家醫生會否被吸引

參與普通科門診協作計劃。政府當局表示，天水圍協作計劃的

病人參與率已較預期為多。截至 2013年 12月，已有超過 1 600名
病人參與天水圍協作計劃，而在 32名於天水圍執業的私家醫生
當中，已有 11人參與該計劃。參考天水圍協作計劃逾 30%的參與
率，較保守的估算是在約60 000名合資格的公營普通科門診病人
當中，有6 000人 (即 10%)會參與普通科門診協作計劃。當局希望
最少 60名在該 3個試點地區內執業的私家醫生會參與普通科門
診協作計劃。較長遠而言，為使普通科門診協作計劃對私家醫

生更具吸引力，每名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能夠照顧數十至150名
參與計劃的病人會更為理想。當局不會限制參與普通科門診協

作計劃的病人及私家醫生人數。  
 
8.  部分委員察悉，若干慢性疾病護理的公私營協作計劃的

行政費用偏高，他們對普通科門診協作計劃的成本效益表示

關注。政府當局表示，鑒於預計約有 6 000名病人會參與普通科
門診協作計劃，預期該計劃所涉及的行政費用不會過高。  
 
普通科門診協作計劃下處方的藥物  
 
9.  委員察悉，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須承擔藥物的成本，因

為他們必須使用本身的藥物或向醫管局藥物供應商以指定價格

購買普通科門診協作計劃下的表列藥物 (下稱 "表列藥物 ")。他們
認為有關安排並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理由是藥物成本或會

是部分參與計劃的醫生為參與計劃的病人處方藥物時最大的考

慮因素。亦有意見認為，公營普通科門診診所配發的藥物成本

較低，並較公營專科門診診所配發的藥物有較多副作用。委員

促請醫管局容許病人向醫管局的藥房領取參與計劃的醫生所建

議的藥物，不論有關藥物是否表列藥物。  
 
10.  醫管局強調，公營普通科門診診所及專科門診診所配發

的藥物均經證實有療效。所有醫生均有責任以其病人的最佳利

益行事。容許參與計劃的醫生就治理參與計劃的病人使用其本

身的藥物或表列藥物的安排，不但有助向病人提供持續的治理

和用藥，還可讓私家醫生為個別病人提供個人化的護理和治療

時有更大的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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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服務  
 
11.  有委員關注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所提供服務的質素。政

府當局表示，參與計劃的私家醫生須透過醫管局為支援各項公

私營協作措施而開發的公私營醫療合作  醫療病歷互聯
系統，就有關慢性疾病的治理輸入臨床診斷、處方藥物及其他

資料。這會讓醫管局可監察參與計劃的個別病人的進展情況，

並在有需要時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應注意的是，參與計劃的

病人若有合理理由，可要求轉換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病人亦

獲准退出天水圍協作計劃及普通科門診協作計劃，然後返回醫

管局的普通科門診診所跟進其慢性疾病。  
 
參與計劃醫生的服務費  
 
12.  委員察悉，在普通科門診協作計劃下，醫管局建議分別

就每次慢性疾病治理 (包括診症、表列藥物及診所行政成本 )及每
次偶發性疾病診症 (包括提供 3日劑量的計劃內治理偶發性疾病
的表列藥物及抗生素 )向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支付 320元及 238元
的服務費。建議的服務費包括醫管局普通科門診收費 45元，這
費用由病人在就診後直接繳付給有關醫生。至於天水圍協作計

劃，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會就每次診症收取合共 170元 (包括由醫
管局支付的固定診金 125元及由病人支付的醫管局普通科門診
費用 45元 )。委員質疑為何兩個協作計劃的服務費均較醫管局公
營 普 通 科 門 診 每 次 診 症 的 平 均 成 本 還 要 低 ， 該 項 成 本 在

2013-2014年度約為 380元。  
 
13.  醫管局表示，由公營普通科門診所提供的服務及由參與

公私營協作計劃的私家醫生所提供的服務，不宜作直接比較。

就普通科門診協作計劃及天水圍協作計劃而言，對象病人是患

上特定的慢性疾病而且病情穩定的醫管局現有普通科門診病

人，而公營普通科門診診所的病人則有多樣的慢性疾病和急性

病徵。此外，參與兩個協作計劃的病人經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

轉介，仍可繼續接受由醫管局提供特定的相關化驗及X光檢查服
務。應注意的是，在天水圍協作計劃下，參與計劃病人的慢性

疾病藥物由醫管局提供，並會安排預先送到參與計劃的私家醫

生的診所，由醫生直接處方。  
 
14.  部分委員仍認為，向參與普通科門診協作計劃的私家醫

生每年最高支付合共為 2,708元的服務費 (以發還款項的方式繳
付 )，作為提供最多 10次診症的費用屬太低。他們認為應就檢討
及調整服務費的水平訂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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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科門診協作計劃的評估  
 
15.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會在普通科門診協作計劃推行 6至
12個月後進行中期檢討，並擬在計劃推行兩年後進行全面檢
討。有意見認為，除了收集參與計劃的病人在滿意程度方面的

意見外，政府當局和醫管局亦應研究普通科門診協作計劃對於

參與計劃病人的求診習慣和健康狀況的影響， 並把公營普通科
門診診所提供的治療與聯同私營醫療服務提供者合作提供的治

療，在成本效益方面作出比較。應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承諾在

普通科門診協作計劃推行一年後向事務委員會匯報進度。  
 
 
近期發展  
 
16.  行政長官在其 2015年施政報告中公布，醫管局擬分階段
把普通科門診協作計劃擴展至餘下 15個地區。在 2015年 1月 19日
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在聽取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就 2015年
施政報告中有關醫療事宜作出的簡報時亦獲告知，醫管局會就

普通科門診協作計劃進行中期檢討，並研究擴大其涵蓋範圍至

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和增加受惠病人的數目。此外，醫管局會把

天水圍協作計劃的推行期延長兩年，並因應普通科門診協作計

劃中期檢討的結果整合這項計劃的長遠安排。  
 
17.  2015年 2月 15日，財政司司長在 2015-2016年度的預算案
演辭內宣布，政府會把為支援醫療改革而預留的 500億元的一部
分用作設立基金，讓醫管局利用投資回報，推行公私營協作措

施，當中包括把普通科門診協作計劃擴展至全港18區。  
 
 
相關文件  

 
18.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3月 13日  
 



附錄  
 
 

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的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8年 4月 14日  
(項目V) 

議程  
會議紀要  
CB(2)2695/07-08(01) 
 

 2014年 2月 17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CB(2)2015/13-14(01)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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